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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文件成 都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渝医保发〔2023〕41 号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成渝两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

年限互认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重庆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保局、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高新

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，四川天

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东部新区文旅体局、成都市各

区（市）县医保局：

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》

战略部署，经川渝医疗保障战略合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将《成渝

两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互认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印发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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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积极推动实施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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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渝两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缴费年限互认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高效有序推进川渝医疗保障战略合作，推动重庆

市和成都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职工医保”）缴费年

限互认，维护流动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成渝两地有关政策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按照川渝医疗保障战略合作重点工作任务要求，在

重庆市和成都市两个统筹区（以下简称成渝两地）开展职工医保

缴费年限互认。

第三条 成渝两地内职工医保参保人员（以下简称成渝职

工）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办理过职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成渝两地实际缴纳

职工医保缴费年限（以下简称职工实缴年限），在成渝职工达到

法定退休年龄，办理医保退休认定手续（以下简称医保退休认定）

时予以互认，职工实缴年限重叠的部分不重复计算。

第五条 成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退休时按照以下规则，

确定一地办理医保退休认定并在此地享受退休后职工医保待遇，

其医保关系同步确定至该地，不受是否在该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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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或该地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后参保地的限制。

（一）医保退休认定时，在成渝两地中任一参保地职工实缴

年限（不计互认年限，下同），达到当地退休不缴费享受医保待

遇规定条件（以下简称年限规定）的，可在达到年限规定的曾参

保地中，确定一地办理医保退休认定。

（二）医保退休认定时，在成渝两地的实际缴费年限均未达

到当地年限规定，但成渝两地互认的职工实缴年限合并计算后累

计达到 20 年的，应在职工实缴年限最长的曾参保地享受退休后

职工医保待遇（实缴年限相同时由参保人自愿选择）。

（三）在成渝两地的职工实缴年限均未达到当地年限规定

的，且成渝两地互认的职工实缴年限合并计算后累计也未达到

20 年的，可在职工实缴年限最长的曾参保地（实缴年限相同时

由参保人自愿选择），按当地规定补缴至成渝两地互认的职工实

缴年限合并计算后累计达到 20 年。

（四）以统账结合方式参加职工医保的实际缴费年限全部计

入职工实缴年限累计计算范围。以单建统筹方式参加职工医保的

实际缴费年限，可自愿选择按医保退休认定办理地当地规定补缴

与统账结合方式差额后，计入职工实缴年限累计计算范围。

第六条 成渝两地医保部门应共同防范两地基金支出风险，

确保统筹地区基金收支相对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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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办法为成渝两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现行政策的附

加政策，成渝两地职工可自愿选择享受本办法所述政策，也可选

择按成渝两地本地现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办理医保退

休认定；选定后原则上不得更改。

第八条 本办法从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，本

办法实施前已办理医保退休认定的，不适用于本办法。本办法具

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重庆市、成都市医疗保障局共同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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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